[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104年度家庭教育種子教師
培訓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家庭教育法第12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貳、計畫目標：
一、增進學校教師家庭教育專業知能，培養其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教學能力。
二、培育本市家庭教育專業師資，落實家庭教育法第12條之規定。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輔導室

肆、辦理時間：
 104年6月23日(二)09:00-12:30

伍、辦理地點：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運動中心演藝廳(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08巷23號)

陸、參加對象：
臺北市高中職、國中、國小之教師或行政人員，每校一名。
本次培訓工作坊旨在教導參訓人員如何依據不同學習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綱」，應用在教學設計與學校活動規劃。且為因應各校104學年度第1學期規劃課程及活動需求，爰將「主題軸1：家人關係」作為本次研習重點，爰建議遴派代表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第1優先：承辦相關業務之行政人員（含校長、主任、組長）
二、第2優先：綜合領域、健體領域、社會領域教師
三、第3優先：一般教師

柒、培訓課程：
	08:40-09:00
	報到

	09:00-09:30
	長官致詞、家庭教育中心業務說明

	09:30-12:3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綱-家人關係
主講人：周教授麗端(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2:30~
	賦歸(領取餐盒)



捌、報名方式：
一、請各校薦派一名教師參加培訓，參訓人員請於104年6月16日前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上報名(http://insc.tp.edu.tw)，並完成學校薦派手續。 
二、各校參加本研習行政人員及教師准予公假並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玖、搭乘大眾運輸交通方式：
1、 捷運板南線 - 後山埤站3號出口(步行7分鐘)
2、 公車32,279 - 仁愛國宅
3、 公車257,279 - 忠孝醫院(步行6分鐘)
4、 公車257,279 - 香檳新村(步行6分鐘)
5、 公車257,279 - 玉成公園(步行5分鐘)
6、 公車32,207,212正,212直,240正,240新明,270,279,281,284,6 - 忠孝醫院(步行 5分鐘)
7、 公車32,523 - 忠孝醫院(同德)
演藝廳位於面對校門口右手邊之運動中心2樓，不須經過校門即可抵達。
拾、注意事項：
    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環保生活，請自備環保杯。研習結束時會發放點心餐盒(研習場地無法用餐)，葷素需求請在研習系統上報名時註明。

拾壹、經費來源：
    全額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4年度單位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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